关于四会市2011年面向社会

认定教师资格工作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民办学校、社会人员：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2011年开展面向社会认定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和幼儿教师资格工作的通知》（粤教继函〔2011〕21号）的精神，现就今年我市面向社会认定教师资格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定范围

符合《教师法》规定学历条件，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具有广东户籍（或人事档案已挂靠我省各级人才交流中心）。认定对象包括：

（一）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在编在职教师。

（二）已取得教师资格拟再申请认定其他种类教师资格的人员。

（三）在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任教的“农村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培养对象。

（四）其他符合学历条件的社会人员。

二、认定条件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应符合以下四个基本条件：中国公民身份、思想品德条件、学历条件和教育教学能力条件：

（一）思想品德条件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履行《教师法》规定的义务，遵守教师职业道德，为人师表。

（二）学历条件

1．申请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者，必须具备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及以上学历。

2．申请认定小学教师资格者，必须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以上学历。

3．申请认定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者，必须具备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或者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4．申请认定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者，必须具备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或其他大学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5．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包括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级中学文化课、专业课教师资格)者，必须具备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或者其他大学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6．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包括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级中学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者，必须具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及以上学历，同时应具有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中级以上工人技术等级证书。

（三）教育教学能力条件

1．身体条件：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无传染性疾病，无精神病史，能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按照《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标准（2011年修订）》（粤教继函〔2011〕10号），经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县级以上医院体检合格。

2．普通话水平：按照我厅印发的《关于调整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普通话测试标准的通知》（粤教继〔2004〕25号）要求，社会人员以及广州、深圳、珠海三地市区的在编在职教师要求达到二级乙等以上标准；其他地区的在编在职教师认定与教学岗位相应的教师资格，要求达到三级甲等以上标准。

3．教育学、心理学课程学习要求：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应修学与申请认定的教师资格相对应层次的师范类《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两门课程（以下简称“两学”）并考试合格。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及虽有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学历但与申请认定的教师资格种类学历要求不一致的申请人，应符合以下条件：

（1）在认定机构指定的师范教育类院校补修相应层次的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课程，并取得合格证书。

（2）在校期间补修“两学”，并取得《广东省教师资格认定教育学心理学课程培训合格证书》（附件1）。

（3）通过国家自学考试等途径，学习或补修过相应层次的“两学”，并取得合格证书。

4．教育教学能力：具备承担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须的基本素质和能力。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及虽有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学历但与申请认定的教师资格种类学历要求不一致的申请人，应到本人户口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参加测试，并达到合格标准。

三、受理申请与认定程序

（一）网上报名时间：2011年10月8日凌晨至10月23日凌晨，网上报名网址为“广东省教师资格网”（http://jszg.gdhed.edu.cn）的“网上报名”栏。网上报名需上传近期免冠半身正面照片，大小在20k以内，像素为114（宽）*156（高），照片扩展名为JPG，上传的照片需与上报的纸质申请表上照片一致。现场确认报名时间是10月17日至10月23日到四会市教育局组织人事股确定，在现场确认报名时申请者需提交相关的认定材料。在申请期限内不能提交完备的材料者，不予受理申请。
（二）教师资格实行属地化申请，申请人应向户籍所在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提出申请。对于户口不在当地，但工作单位在当地且人事档案挂靠在当地人才交流中心的，可向人才交流中心所在地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提出申请。户籍和人事档案均不在当地的人员,应回户籍所在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认定；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后报地级以上市教育行政部门认定。

（三）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需在当地认定机构规定的受理申请期限内提交以下相关的认定材料。

1．申请人应提交的基本材料：

（1）《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2份；

（2）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3）学历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4）体格检查合格证明；

（5）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6）《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7）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或当地人才交流中心出具的人事关系证明；

（8）近期小1寸免冠半身正面照片1张（与贴在申请表和体检表上的照片同底）。

2．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及虽有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学历但与申请认定的教师资格种类学历要求不一致的申请人，需提供学习相应层次“两学”课程的合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3．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人员，需提供专业技术职务证书或工人技术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4．除在编在职教师外，其他申请人需提供由广东省教育厅学历认证中心出具的学历鉴定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以上要求同时提供原件和复印件的证明（证书）材料，由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审核后留存复印件，原件退还申请人。

（四）认定收费

1．根据广东省物价局《关于教师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复函》（粤价函〔2010〕814号）的规定，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包括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申请与学历不对应层次教师资格的人员）须缴费240元。

2．体格检查、普通话水平测试和“两学”课程补修及学历鉴定等费用，应按规定另行缴纳。

四、工作要求

（一）各单位要认真做好教师资格认定的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及时将资格认定报名时间以及有关事项和要求向教职工公布。

（二）各单位要提前做好体检及学历鉴定等工作（学历认证中心各代理点名单见附件4）。

（三）各单位要在2011年10月23日前把认定资料和名册报送四会市教育局组织人事股。 

五、其他

本通知以及教师资格认定相关规定均可在广东省教育厅主页(http://www.gdhed.edu.cn) “教师资格认定”栏及广东省教师资格认定网（http://jszg.gdhed.edu.cn）查询与下载。

四会市教育局组织人事股联系电话：3333852

联系人：黄伟平

附件1：四会市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材料表

附件2：参加教育教学能力测试人员名单
附件3：《关于2011年开展面向社会认定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和幼儿教师资格工作的通知》（粤教继函〔2011〕21号）
附件4：广东省教育厅学历认证中心各代理机构名单
附件5：2011年四会市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名册
四会市教育局
二○一一年九月十四日

附件1

编号：                

四会市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材料表

姓名：                               申报资格：

单位（住址）：                        联系电话：

	序号
	材   料   名   称
	备注

	1
	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A3纸一式两份）
	

	2
	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3
	体格检查合格证明
	

	4
	学历证明（毕业证）原件、复印件
	

	5
	学历鉴定证明原件、复印件（*肇庆市公立学校在职、在编教师出具所在学校“在编证明”即可）
	

	6
	国家统一印制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7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8
	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或人才交流中心出具的人事关系证明
	

	9
	非师范教育类毕业和虽有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学历但与申请认定的教师资格种类学历要求不一致的申请人，要提供相应层次《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及教育教学能力测试成绩合格证明；师范教育类毕业人员提供相应层次《学籍表》或《成绩表》（在本人人事档案内）复印件，并由人事档案管理部门签署“与原件相符”的意见及加盖单位公章
	

	10
	近期一寸免冠半身相片一张（与申请表、体检表照片同底、照片背面用圆珠笔或铅笔写上姓名）
	

	11
	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人员，须出具专业技术职务或工人技术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注：①.打印此表粘贴在自备档案袋正面，把申请材料按表中顺序装好。

②.上述材料由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审核后留存复印件，原件退回申请人；所有复印件均用A4纸。
附件2：
参加教育教学能力测试人员名单
单位：（盖章）

	姓  名
	单   位
	认定资格
	联系电话
	备注

	
	
	认定初级中学及其他学校教师资格
	认定高级中学教师资格
	
	

	
	
	
	
	
	

	
	
	
	
	
	

	
	
	
	
	
	

	
	
	
	
	
	

	
	
	
	
	
	

	
	
	
	
	
	

	
	
	
	
	
	

	
	
	
	
	
	

	
	
	
	
	
	

	
	
	
	
	
	

	合计（人）
	
	
	
	


填表人：                              填报日期：

注：此表须于10月15日前报四会市教育局组织人事股。
附件3：
粤教继函〔2011〕21号
关于2011年开展面向社会认定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和幼儿教师资格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教育局：

我省今年面向社会认定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和幼儿教师资格工作将于10月份正式开始。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定范围

符合《教师法》规定学历条件，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具有广东户籍（或人事档案已挂靠我省各级人才交流中心）。认定对象包括：

（一）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在编在职教师。

（二）已取得教师资格拟再申请认定其他种类教师资格的人员。

（三）在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任教的“农村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培养对象。

（四）其他符合学历条件的社会人员。

二、认定条件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应符合以下四个基本条件：中国公民身份、思想品德条件、学历条件和教育教学能力条件：

（一）思想品德条件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履行《教师法》规定的义务，遵守教师职业道德，为人师表。

（二）学历条件

1．申请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者，必须具备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及以上学历。

2．申请认定小学教师资格者，必须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以上学历。

3．申请认定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者，必须具备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或者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4．申请认定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者，必须具备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或其他大学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5．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包括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级中学文化课、专业课教师资格)者，必须具备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或者其他大学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6．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包括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级中学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者，必须具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及以上学历，同时应具有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中级以上工人技术等级证书。

（三）教育教学能力条件

1．身体条件：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无传染性疾病，无精神病史，能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按照《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标准（2011年修订）》（粤教继函〔2011〕10号），经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县级以上医院体检合格。

2．普通话水平：按照我厅印发的《关于调整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普通话测试标准的通知》（粤教继〔2004〕25号）要求，社会人员以及广州、深圳、珠海三地市区的在编在职教师要求达到二级乙等以上标准；其他地区的在编在职教师认定与教学岗位相应的教师资格，要求达到三级甲等以上标准。

3．教育学、心理学课程学习要求：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应修学与申请认定的教师资格相对应层次的师范类《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两门课程（以下简称“两学”）并考试合格。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及虽有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学历但与申请认定的教师资格种类学历要求不一致的申请人，应符合以下条件：

（1）在认定机构指定的师范教育类院校补修相应层次的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课程，并取得合格证书。

（2）在校期间补修“两学”，并取得《广东省教师资格认定教育学心理学课程培训合格证书》（附件1）。

（3）通过国家自学考试等途径，学习或补修过相应层次的“两学”，并取得合格证书。

4．教育教学能力：具备承担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须的基本素质和能力。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及虽有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学历但与申请认定的教师资格种类学历要求不一致的申请人，应到本人户口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参加测试，并达到合格标准。

三、受理申请与认定程序

（一）网上报名时间：2011年10月8日凌晨至10月23日凌晨，网上报名网址为“广东省教师资格网”（http://jszg.gdhed.edu.cn）的“网上报名”栏。网上报名需上传近期免冠半身正面照片，大小在20k以内，像素为114（宽）*156（高），照片扩展名为JPG，上传的照片需与上报的纸质申请表上照片一致。现场确认报名时间由各市认定机构根据本地的实际确定，申请人需在当地认定机构规定的时间报名并完成普通话测试、“两学”补修及体格检查等。

（二）教师资格实行属地化申请，申请人应向户籍所在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提出申请。对于户口不在当地，但工作单位在当地且人事档案挂靠在当地人才交流中心的，可向人才交流中心所在地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提出申请。户籍和人事档案均不在当地的人员,应回户籍所在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认定；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后报地级以上市教育行政部门认定。

（三）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需在当地认定机构规定的受理申请期限内提交以下相关的认定材料。

1．申请人应提交的基本材料：

（1）《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2份；

（2）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3）学历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4）体格检查合格证明；

    （5）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6）《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7）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或当地人才交流中心出具的人事关系证明；

（8）近期小1寸免冠半身正面照片1张（与贴在申请表和体检表上的照片同底）。

2．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及虽有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学历但与申请认定的教师资格种类学历要求不一致的申请人，需提供学习相应层次“两学”课程的合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3．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人员，需提供专业技术职务证书或工人技术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4．除在编在职教师外，其他申请人需提供由广东省教育厅学历认证中心出具的学历鉴定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以上要求同时提供原件和复印件的证明（证书）材料，由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审核后留存复印件，原件退还申请人。

（四）认定收费

1．根据广东省物价局《关于教师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复函》（粤价函〔2010〕814号）的规定，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包括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申请与学历不对应层次教师资格的人员）须缴费240元。

2．体格检查、普通话水平测试和“两学”课程补修及学历鉴定等费用，应按规定另行缴纳。

四、工作要求

（一）各市、县要认真做好教师资格认定的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及时将本市开展资格认定报名时间以及有关事项和要求向社会公布。

（二）各市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会同相关部门提前做好普通话测试、补修“两学”课程、体检、学历鉴定、教育教学能力测试工作。

（三）各认定机构要按照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管理信息系统要求审核网报数据，并在2011年11月15日前完成数据审核和生成证书编号，教育部将根据12月1日零点前系统所显示我省已生成的编号数发放证书。

五、其他

不受理一年内同时申请认定两种以上（含两种）教师资格。

我厅委托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为我省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提供技术支持，认定中有关技术问题请直接咨询该学院，联系人：温老师；联系电话：18819280473，传真：020-87218126。

本通知以及教师资格认定相关规定均可在我厅主页(http://www.gdhed.edu.cn) “教师资格认定”栏及广东省教师资格网（http://jszg.gdhed.edu.cn）查询与下载。

 
附件：1．广东省教师资格认定教育学心理学课程培训合格证书（样式）     

      2. 各市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联系电话
 
 
                        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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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各市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联系电话


	序号
	认定机构
	区号
	电话
	通信地址

	1
	广州市教育局
	020
	83494295
	环市东路天胜村16号之二广州市教育评估和教师继续教育指导中心

	2
	深圳市教育局
	0755
	82105510
	深圳市深圳市民中心C2105房

	3
	珠海市教育局
	0756
	2125052
	珠海市香洲人民东路112号

	4
	韶关市教育局
	0751
	8774530
	韶关市武江北路150号

	5
	肇庆市教育局
	0758
	2829904
	肇庆市西江路教育大楼

	6
	云浮市教育局
	0766
	8835046
	云浮市河滨西路

	7
	东莞市教育局
	0769
	23126008
	东莞市南城区三元路八号报业大厦八楼

	8
	清远市教育局
	0763
	3363223
	清远市新城五号区连江路

	9
	汕头市教育局
	0754
	8860159
	汕头市龙湖35街区丰泽庄

	10
	汕尾市教育局
	0660
	3390663
	汕尾市红海中路

	11
	阳江市教育局
	0662
	3333690
	阳江市东风三路45号

	12
	揭阳市教育局
	0663
	8724407
	揭阳市东山区

	13
	梅州市教育局
	0753
	2180895
	梅州市江南教育路3号

	14
	河源市教育局
	0762
	3297399
	河源市源城西潮阳街1号

	15
	潮州市教育局
	0768
	2805053
	潮州市潮州大道中段

	16
	惠州市教育局
	0752
	2261072
	惠州市城区麦地路2号

	17
	江门市教育局
	0750
	3503921
	江门市环市三路20号

	18
	茂名市教育局
	0668
	2278744
	茂名市官山二路官南一街18号

	19
	佛山市教育局
	0757
	83205005
	佛山市禅城区同济西路9号

	20
	中山市教育局
	0760
	88335017
	中山市柏苑路214号

	21
	湛江市教育局
	0759
	3336260
	湛江市赤坎寸金二横路10号


	附件4：


	
	

	广东省教育厅学历认证中心各代理点名单

	
	
	
	

	序号
	代理机构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1
	广州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020-85593011
	广州市天河路198号南方精典大厦7楼

	2
	广州市番禺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20-84621543
	番禺区市桥平康路德胜广场四楼

	3
	广州市天河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20-87554453-3006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101号计经大楼二楼

	4
	广州市黄埔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20-82286816，82286323
	广州市黄埔区大沙东路221号二楼

	5
	广州市荔湾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20-81580718
	广州市逢源路133号

	6
	广州市海珠区人才交流中心
	020-34370929
	广州市同福中路399号

	7
	广州市花都区人才交流中心
	020-86836003，86832663
	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路41号 

	8
	广州市白云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20-86360913
	广州市白云区政勇路37号一楼

	9
	广州市太阳城人才市场
	020-61778888
	增城市新塘群星路1号

	10
	从化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20-87927940
	从化市河滨北路科技大楼五楼

	11
	广东考试服务网（广州湛通科技有限公司）
	020-87047621
	广州市水荫四横路32号

	12
	广东省自考服务网（www.6684.com)
	020-87541295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135号天立大厦503-01

	13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020-37093932
	广州市燕岭路495号

	14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020-83481359、83481281
	广州市麓景西路41号

	15
	华南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020-85217600
	广州市石牌

	16
	华南理工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020-38743313，38743708
	广州市五山

	17
	广东教育国际交流服务中心
	020-37628058
	广州市东风东路723号

	18
	广州绩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020-87740378
	广州市广圆东路2191号时代新世界中心南塔1008室

	序号
	代理机构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19
	广东贤才科教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020-37604236
	广州市天河路13号润粤大厦省人才服务中心三楼

	20
	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培训中心
	020-38493415
	广州市天河区天寿路20号天秀中学内

	21
	深圳市招生考试办公室
	0755-82294164
	深圳市人民北路深中街16号东门办公楼内自考办

	22
	深圳岭东培训中心
	0755-26922342
	深圳市华侨城汕头街东E-2栋302

	23
	深圳商报培训中心
	0755-83929777，83061669
	深圳市福田区商报路大厦三楼

	24
	深圳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0755-82132905，82132910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二路612栋劳动就业大厦

	25
	珠海市教育考试中心
	0756-2121325，2258097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112号

	26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0756-6126962
	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金凤路

	27
	韶关市招生考试中心
	0751-8918968
	韶关市西堤北路13号

	28
	韶关市人才服务中心
	0751-8637319
	韶关市新华南路桥西巷31号

	29
	肇庆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0758-2253193
	肇庆市端州五路19号人才大厦1栋

	30
	新兴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766-2890029
	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象岗路2号

	31
	云浮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766-8922633，8921733
	云浮市育华区西横街人才大楼

	32
	云浮市招生考试办公室
	0766-8830608
	云浮市教育局招生考试办公室

	33
	东莞理工学院教务处
	0769-22861696
	东莞市松山湖

	34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0769-22680795
	东莞市城区学院路251号

	35
	清远市考试中心
	0763-3383491，3361517
	清远市新城连江路清远市教育局4楼

	36
	清远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763-3380646
	清远市政府办公大楼一号楼002室

	37
	汕头市金平区尊尼英语培训中心
	0754-2720656，8266206
	汕头市长平路丹霞庄永成大厦主楼1301

	38
	汕头大学成人教育学院
	0754-2902412，2902459
	汕头市鮀浦鮀都路9号

	39
	汕头市龙通英语培训中心
	0754-8264523，13556383986
	汕头市丹阳庄西三龙翔商业大厦八楼802房

	40
	汕尾市教育局
	0660-3390663，3391777
	汕尾市红海中路

	序号
	代理机构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41
	汕尾市人才交流中心
	0660-3371376
	汕尾市政府办公大楼224号

	42
	揭阳市委组织部
	0663-8768208，8235319
	揭阳市临江北路市委大院市委组织部

	43
	梅州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753-2248633，2262381
	梅州市江南彬号大道梅园新村

	44
	河源市职业技术学院就业指导中心
	0762-3800079
	河源市东环路大学城

	45
	韩山师范学院成人教育学院
	0768-2318282，2318299
	潮州市桥东东山路008号韩山师院学校交流中心三楼

	46
	惠州市教育考试中心
	0752-2397288，2399622
	惠州市麦地路2号

	47
	惠州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752-2211569
	惠州市紫西岭二巷26号八达楼

	48
	江门市教育局招生考试办公室
	0750-3503934，3503938
	江门市环市三路20号

	49
	茂名学院成人教育学院
	0668-2292628
	茂名市官渡二路139号

	50
	佛山市人才资源开发服务中心
	0757-82309096
	佛山市禅城区轻工三路18号

	51
	佛山市南海区人才服务中心
	0757-86263137，86263463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海四路人才市场大楼

	52
	中山市智海人才市场
	0760-8887629，6848981
	中山市中山五路3号中荣大厦二楼

	53
	湛江市招生考试服务中心
	0759-3366818，3365768
	湛江赤坎区劳动路2号

	54
	湛江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759-3328141，3363256
	湛江市赤坎跃进路67号(市政府大院内)


附件5：

2011年四会市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名册

单位：

	编号
	姓名
	工作单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毕业学校
	所学

专业
	最高

学位
	最高

学历
	职称
	申请

学科
	申请   类别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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